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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 京 农 学 院 文 件 
 

 

北农校发„2017‟63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北京农学院 
项目助理聘用与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 

  《北京农学院项目助理聘用与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学校

2017年第 11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北京农学院 

2017 年 7月 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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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农学院项目助理聘用 
 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学校科研人员队伍结构，合理配置人

力资源，有效提升科研创新能力，根据《北京市进一步完善财政

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的若干政策措施》（京办发„2016‟36号）

和《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（课题）经费管理办法》（京财科文„2016‟

2861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承担或参加的各类科研项目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项目助理是项目负责人根据科研项目需

要聘用的从事科研项目研究、实验（工程）技术、科研财务管理

等工作的非学校正式编制工作人员。项目助理的聘用采用学校聘

用或服务外包的聘用方式。 

第二章  聘用程序 

第四条 项目助理聘用程序： 

（一）项目负责人填写《北京农学院项目助理聘用申请表》； 

（二）二级学院（部）审核通过； 

（三）科技处审核项目经费； 

（四）项目负责人及所在二级学院（部）成立聘用小组，对

拟聘用人员的资格条件、业务素质、技能水平、心理健康状况等

方面进行综合考核，确定拟聘用人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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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二级学院（部）对拟聘人员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 7 个

工作日； 

（六）学校或服务外包企业与受聘人员签订含有考核指标的

劳动合同，聘期不得超过项目结题时间。 

第五条 项目助理聘用条件： 

（一）身心健康，品行端正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； 

（二）有科研工作业务能力； 

（三）其他聘用条件由项目负责人提出具体要求和考核指

标。 

第六条 项目助理的选聘遵循公开招聘、双向选择、平等自

愿、择优聘用的原则。 

第三章  聘用管理 

第七条 项目助理的经费管理： 

（一）项目助理的用工费从项目负责人主持的科研项目经费

中支出； 

（二）项目助理的用工经费包括薪酬、社会保险等； 

（三）薪酬待遇由项目负责人与项目助理根据岗位职责和工

作任务协商确定; 

（四）项目助理的用工费由项目负责人按年度或一次性划入

学校财务处或服务外包企业指定账户，按月发放。 

第八条 按照“谁用工，谁管理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项目负

责人及所在学院共同负责项目助理的日常管理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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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经项目负责人和二级单位同意，项目助理可申请参

加学校相应系列的专业技术职务评审，具体评审标准、程序按照

当年学校专业技术职务评审的有关规定执行。对通过学校专业技

术任职资格评审的人员，学校发给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

证书，但不与薪酬待遇挂钩。 

第十条 项目助理考核工作由项目负责人和所在二级学院

（部）共同负责。考核可包括试用期考核、年度工作考核和合同

期期满考核三种，主要对考核指标完成情况等进行测评。 

第十一条 聘用合同或服务协议履行期间，单方提出变更或

解除合同、服务协议的应提前通知对方。 

第四章 附则 

第十二条 学校其他类型科研用工可参照本办法实行。 

第十三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，上级文件有明确规定的，按照

上级规定执行。 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科学技术处、人事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 
北京农学院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7月 6日印发 


